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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DCR-2025-0180002 

 

青 岛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
青  岛  市  财  政  局 

 

青农规〔2025〕2 号 

 
 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 青岛市财政局 
印发《青岛市农业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 

的通知 
 

各区（市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，有关区（市）综合执法局，机

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青岛市农业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青岛市财政局 

2025 年 5月 30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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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农业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
 

第一条 为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农业领域违法行为，严厉打击

农业领域违法犯罪行为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确保农业生产、农产品

质量安全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整

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》《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

书面和电话形式对农业领域违法行为进行的实名制举报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业违法行为主要包含种子、种畜禽、

农药、肥料、兽药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、动物防疫、植物检疫、

畜禽屠宰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机等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第四条 获得本办法规定的举报奖励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违法行为发生在青岛市行政区域内； 

（二）有明确具体的被举报人、举报事实； 

（三）举报内容属于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监管职责范围； 

（四）举报内容未被公开披露，或未被有关部门掌握的； 

（五）经查证属实，按照一般程序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。 

第五条 对举报等级的认定，按照下列标准划分： 

（一）一级举报。能够准确提供被举报人信息及详细违法事

实，掌握直接证据并协助现场执法工作，对违法行为查处发挥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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键作用、贡献特别突出； 

（二）二级举报。能够准确提供被举报人信息及较详细违法

事实，掌握间接证据并协助执法工作，对违法行为查处起到重要

作用； 

（三）三级举报。能够准确提供被举报人信息及简要违法事

实，无法提供证据材料，对违法行为查处有一定协助作用。 

第六条 举报农业违法行为，按一般程序给予行政处罚的，

按以下标准计算和认定奖励金额： 

（一）有罚没款的，一级举报按罚没金额的 5%奖励、二级

举报按罚没金额的 3%奖励、三级举报按罚没金额的 1%奖励；奖

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，最低不少于 50 元，不足 50元的按

50 元发放； 

（二）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处罚的，一级举报给予 5000 元奖

励、二级举报给予 2000元奖励、三级举报给予 1000 元奖励； 

（三）作出吊销许可证处罚的，一级举报给予 10000元奖励、

二级举报给予 5000 元奖励、三级举报给予 2000元奖励； 

符合两种以上情形的，按照较高金额给予奖励。 

第七条 对举报人的奖励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 

（一）举报人的奖励，实行一案一奖制，同一案件奖励第一

举报人，第一举报人的认定以举报登记时间为准； 

（二）举报奖励金采取转账方式支付； 

（三）奖励的确定以举报线索为准，一宗线索涉及几个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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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分别立案查处的，应当分别计算奖励金； 

（四）两人以上（含两人）联名举报，按一案进行奖励，奖

励金由第一署名人或者第一署名人书面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，

奖励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。 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属于举报奖励范围： 

（一）农业农村部门和负有相关法定职责的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，或其授意他人举报的； 

（二）以非法手段取得相关证据进行举报的； 

（三）举报人因同一举报事由，已经明确享受其他政府工作

部门相关奖励的； 

（四）举报人与被举报人之间因举报内容产生仲裁、民事诉

讼及相关法律行为的； 

（五）以牟利为目的，知假买假，购买商品的数量、频次明

显超出合理农业生产经营或居民生活消费需求的； 

（六）不满行政机关作出的正确合理处理、答复，且没有新

证据重复投诉举报的； 

（七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的其他不予奖励的。 

第九条 举报案件由市级农业行政执法机构查处结案，对符

合本办法规定的举报奖励条件的，启动申请举报奖励程序。由市

级农业行政执法机构提出申请，对举报事实、举报级别、奖励标

准和拟奖励金额提出意见，经财务部门审查、分管负责人审核，

奖励资金到账后，通知举报人办理领取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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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人应在接到举报奖励通知起 6 个月内，持有效身份证明

到市级农业行政执法机构办理相关手续；举报人不能到达现场

的，在委托手续齐全的情况下，可以授权委托他人代领；逾期未

办理奖励领取手续的，视为举报人主动放弃。 

本办法中的奖励金为税前奖金，由举报人依法自行纳税。 

第十条 举报奖励经费，由市级农业行政执法机构在相关预

算中列支，并按照财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参与举报奖励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保密制

度，未经举报人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、举报内

容等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所在单位责令改

正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（一）利用职权包庇违法单位或者个人的，或者向违法行为

人通风报信，帮助其逃避查处的； 

（二）对受理的举报信息拖延不办，导致严重后果的； 

（三）故意泄露举报人信息的； 

（四）与举报人串通，恶意骗取举报奖励资金的； 

（五）滥用职权，给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

损害的。 

第十三条 举报人应对所举报的事实负责。对借举报之名故

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的，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，依法承担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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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各区、市可以参照本办法，结合实际，研究制定

奖励办法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7 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举报受理电话：青岛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 81707505（工作

日：9:00—12:00，13:30—17:30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5月 30日印发   


